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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代替DB 31/T524-2011《道路和公共广场及附属公共设施保洁质量和服务要求》，与DB 

31/T524-2011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增加了“公共广场”、“环境卫生区域”2项术语和定义（见3.2、3.10），更改了“道路”、

“公共绿地”、“公共设施”3项术语和定义（见3.1、3.3、3.4,2011版的3.1、3.6、3.7），

删除了“缺陷的物理量”、“缺陷当量”、“环境卫生对象单体”和“环境卫生对象单元”4

项术语和定义（见2011年版的3.9、3.10、3.11、3.12）； 

b）增加了总体要求（见第4章）； 

c）更改了环境卫生区域等级划分要求（见4.1，2011版的4.2）； 

d）更改了保洁服务一般要求，并改为保洁服务总体要求（见4.2，2011年版的5）； 

e） 更改了清扫保洁作业时间要求，并改为环境卫生质量保障时间要求（见4.3，2011年版的7.1.1）； 

f）更改了清除污染物时间要求（见4.4，2011年版的7.1.4）； 

g）删除了环境卫生对象分类（见2011年版的4.1）； 

h）更改了道路环境卫生控制指标（见5.1.2，2011年版的6.1.2）； 

i）更改了公共广场的环境卫生控制指标（见5.2.2，2011年版的6.2.2）； 

j）更改了附属公共绿地的环境卫生控制指标（见5.3.2，2011年版的6.3.2）； 

k）更改了附属公共设施的环境卫生控制指标（见5.4.2，2011年版的6.4.2）； 

l）增加了保洁作业一般要求（见6.1）； 

m）增加了保洁作业安全警示要求（见6.1d） 

n）更改了机械化作业参数要求（见6.1g，2011年版的7.2.1.2d、7.2.1.2h）； 

o）增加了道路保洁作业分类（见6.2.1）； 

p）更改了道路保洁作业频次要求（见6.2.2，2011年版的7.1.2）； 

q）删除了公共绿地保洁作业时间及频次要求（见2011年版的7.1.3）； 

r）增加了车辆作业时噪声的控制要求（见6.2.3.f）。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上海市市容环卫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市市容环境质量监测中心、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余婕、黄琼、吴欣之、张健、陈波、王凯、李倩茜、蒋达明、余宏伟、方海

洋、吴冰思、杨新海、李海波、傅碧天、单福征、贾悦、项田甜、严小青。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1年首次发布为DB 31/T524-2011《道路和公共广场及附属公共设施保洁质量和服务要求》；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DB XX/T XXXX—XXXX 

1 

  

道路、公共广场保洁质量与作业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道路、公共广场保洁质量与作业的总体要求、保洁质量要求与环境卫生控制指标、保

洁作业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道路和公共广场及其附属公共绿地、公共设施的保洁质量及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 20653 防护服装 职业用高可视性警示服 

 

3 术语和定义 

3.1  

道路 roads 

本市行政区域内除公路以外供车辆和行人通行的，具有规定名称的道路、高架道路、桥梁、隧道

及其附属设施，附属设施包括人行过街天桥、人行地下通道等。 

3.2  

公共广场 public squares 

经过绿化、亮化，公共设施配套齐全并具有一定规模，供市民游憩、娱乐、观赏的开放性场所。 

3.3  

附属公共绿地 auxiliary public park 

    街旁绿地、道路绿地及道路沿线附属绿地。 

3.4  

附属公共设施 auxiliary public facility 

设置在道路、人行道及公共广场的环卫设施类、道路交通类、服务设施类公共设施。 

    注：环卫设施类公共设施包括废物箱；道路交通类公共设施包括公共交通候车亭、导向牌、指示铭牌、公共交通  

站牌、路名牌、交通标杆、路灯杆、电杆、交通隔离带（机动、非机动）、人行道栏杆等；服务设施类公共设

施包括书报亭、电话亭、邮筒（箱）、信息栏、消火栓、电力控制箱、通讯控制箱等。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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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洁  cleaning 

清除污染物，清洁维护城市公共环境的平面和立面，以恢复和保持其原有状态，达到环境整洁的

清洁过程。 

3.6  

点状污染物 slight contamination 

面积在20cm2以下的单个污染物。 

3.7  

块状污染物 massive contamination 

与周边废弃物有密切关联的、面积在20cm2以上的污染物。 

3.8  

条状污染物 strip contamination 

在一个面上，一个污染物长度或若干个点状、块状（各点或块的间隔距离不超过50cm）污染物连

续分布长度在5m以上的，称之为条状污染物。 

3.9  

缺陷 defect 

因各种外部作用而形成，影响环境卫生质量的各种污染物。 

3.10  

环境卫生区域 area of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通过保洁作业，需要达到相应环境卫生质量标准的区域，包括道路、公共广场及其附属公共绿地、

公共设施。 

4 总体要求 

4.1 环境卫生区域等级划分要求 

根据道路所在位置的重要性和公共性程度将环境卫生区域等级分为一级、二级、三级，不同区域

等级实行差异化环境卫生控制指标和保洁作业要求，具体划属原则如下： 

a) 一级区域 

1) 大型商业、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旅游等公共场所周边的路段； 

2) 主要党政机关、重要外事机构周边的路段； 

3) 主要交通场站、交通枢纽周边的路段； 

4) 公共交通线路较多的路段； 

5) 城市主干路及其它对城市市容有重大影响的道路。 

b) 二级区域 

1) 中小型商业、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旅游等公共场所周边的路段； 

2) 次要党政机关、一般外事机构周边的路段； 

3) 企事业单位和居住区周边的路段； 

4) 有固定交通线路及交通场站的路段； 

5) 城市次干路及其周边主要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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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三级区域 

1) 远离党政机关、外事机构、居住区和企事业单位的路段； 

2) 其它无法划为一级、二级的区域。 

4.2 保洁服务总体要求 

保洁服务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保洁服务应达到所属区域等级质量要求及作业要求，应不断提高机械化、信息化水平； 

b) 保洁作业后道路、公共广场及附属公共绿地、公共设施无缺陷，呈现本色； 

c) 保洁作业应做到安全、规范、文明、卫生，最大限度减少环境污染和对市民及交通的影响； 

d) 管理部门应针对特殊时段、重大活动、恶劣天气等突发情况制定保洁保障应急预案，做好应

急指挥以及管理工作。 

4.3 环境卫生质量保障时间要求 

一天中通过保洁作业，达到相应环境卫生质量要求的时段称为环境卫生质量保障时间，道路、公

共广场及其附属公共绿地、公共设施的环境卫生质量保障时间应符合表1的要求。一年中环境卫生质量

保障天数占全年天数的比例称为年度环境卫生质量保障率，年度环境卫生质量保障率不应低于90%。 

表1 环境卫生质量保障时间要求 

环境卫生区域等级 环境卫生质量保障时间段 

一级区域 每日 07:00~23:00 

二级区域 每日 07:00~21:00 

三级区域 每日 07:00~19:00 

注：每日需达到环境卫生质量保障时间要求，才计为一个环境卫生质量保障天数。 

 

4.4 清除污染物时间要求 

在环境卫生质量保障时段内，各类区域、设施上的缺陷，自发现起应在20min内及时予以清除。 

5 保洁质量要求与环境卫生控制指标 

5.1 道路 

5.1.1 道路保洁质量要求 

道路保洁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路面无各类废弃物，无痰迹、粪便、污水、污物、无明显积尘等； 

b) 人行道侧石、行道树树穴内等无各类废弃物； 

c) 窨井进水口应保持清洁； 

d) 隔栅板沟眼畅通； 

e) 沟底无残留污水、无残积沙土、无明显污迹； 

f) 清道垃圾收集容器、道路两侧的废物箱等环卫设施的外表，无积灰、无污迹、无乱招贴； 

g) 清道垃圾、沿街上门收集垃圾禁止再次落地、污水滴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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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道路环境卫生控制指标 

道路环境卫生控制指标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2 道路环境卫生控制指标 

项目 不允许存在的缺陷 

允许存在的缺陷 

缺陷名称 

各区域等级缺陷控制标准 
每 500m 

一级区域 二级区域 三级区域 

道路 

1、条状污染物 
2、块状污染物 
3、粪便 
4、明显积尘 

点状污染物 ≤ 2 处 ≤4 处 ≤6 处 

注：本表指标数量包含道路中的路面、沟底、人行道及墙角等所有项目；小于 500m 的道路按 500m 计算指标。 

5.2 公共广场 

5.2.1 公共广场保洁质量要求 

公共广场保洁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公共广场内各部位整洁，无明显积尘、污水、烟头、纸屑、瓜果皮核、痰迹、粪便及其他污

物； 

b) 广场内设施表面清洁，无积尘、油迹、锈迹，标识清晰可见，无乱涂写、乱招贴、乱刻画等。 

5.2.2 公共广场环境卫生控制指标 

公共广场环境卫生控制指标应符合表3的要求。 

表3 公共广场环境卫生控制指标 

项目 不允许存在的缺陷 

允许存在缺陷 

缺陷名称 

各区域等级缺陷控制标准 

每 3000m2 

一级区域 二级区域 三级区域 

广场 
1、条状污染物 

2、块状污染物 
3、粪便 

点状污染物 ≤2 处 ≤3 处 ≤4 处 
绿化 

广场设施 
1、乱涂写 
2、乱招贴 
3、乱刻画 

当划痕长度为 10cm 时出

现浮灰堆积 
≤1 处 ≤2 处 ≤3 处 

注：小于 3000 m2的广场按 3000 m2计算指标。 

5.3 附属公共绿地及公共设施 

5.3.1 附属公共绿地 

5.3.1.1 保洁质量要求 

附属公共绿地保洁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绿地各部位整洁，无垃圾、渣土、污水、烟头、纸屑、瓜果皮核、粪便及其他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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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雕塑、小品等其它绿地内设施要表面清洁，无积尘、油迹、锈迹，无乱涂写、乱招贴、乱刻

画等。 

5.3.1.2 环境卫生控制指标 

附属公共绿地环境卫生控制指标应符合表4的要求。 

表4 附属公共绿地环境卫生控制指标 

项目 不允许存在的缺陷 

允许存在缺陷 

缺陷名称 

各区域等级缺陷控制标准 

每 200m2 

一级区域 二级区域 三级区域 

绿地 
1、条状污染物 

2、块状污染物 

点状污染物 ≤1 处 ≤2 处 ≤3 处 

水体 点状污染物 ≤1 处 ≤2 处 ≤3 处 
园林设施 积尘 ≤1 处 ≤2 处 ≤3 处 
注：小于 200 m2的绿地按 200 m2计算指标。 

5.3.2 附属公共设施 

5.3.2.1 保洁质量要求 

附属公共设施保洁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废物箱箱门、箱体等整洁无缺损、内壁整洁、标识清晰、配置垃圾袋方便投放，箱内垃圾积

存不超过投放口，箱周围地面整洁； 

b) 各类公共设施应外表整洁，无破损和锈蚀，无浮灰，无乱涂写、乱招贴、乱刻画，顶部和周

边无垃圾和杂物，文字、图片、标识清晰。表面清洁，无积尘、油迹、锈迹，标识清晰。 

5.3.2.2 环境卫生控制指标 

附属公共设施环境卫生控制指标如下： 

a) 环卫设施类公共设施环境卫生控制指标应符合表 5 的要求。 

表5 环卫设施类公共设施环境卫生控制指标 

类别 部件 不允许存在的缺陷 
允许存在的缺陷 

缺陷名称 
各区域等级缺陷控制标准 

一级区域 二级区域 三级区域

环卫

设施

类 

废物箱 

箱体严重破损；箱

内垃圾超过投放口；

箱体表面呈条状、块

状的污水痕迹；划痕

长度<10cm 时出现浮

灰堆积 

箱体轻微破损 ≤1 处 ≤2 处 ≤3 处 

当划痕长度为 10cm 时出现浮灰堆积 ≤1 处 ≤2 处 ≤3 处 

废物箱

周围 
条状污染物及块状

污染物 
点状污染物（1m 半径内） 0 处 ≤1 处 ≤1 处 

b) 道路交通类公共设施环境卫生控制指标应符合表 6 的要求。 

 

 

 

表6 道路交通类公共设施环境卫生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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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部件 不允许存在的缺陷

各质量等级缺陷控制标准 

缺陷名称 
各区域等级缺陷控制标准 

一级区域 二级区域 三级区域

道路

交通

设施

类 

公共交通候车亭 

亭体

座位

玻璃

1、乱涂写 
2、乱刻画 
3、乱张贴 
4、破损 
5、锈蚀 

6、＞10 c㎡污迹 
7、明显覆尘 

8、条状污染物 
9、块状污染物 

≤10c㎡污迹 ≤1 处 ≤3 处 ≤5 处 

当划痕长度为

10cm 时出现浮

灰堆积 
≤1 处 ≤2 处 ≤2 处 

地面 点状污染物 ≤1 处 ≤2 处 ≤4 处 

导向牌、指示铭

牌等 
杆体

箱体

当划痕长度为

10cm 时出现浮

灰堆积 
≤1 处 ≤2 处 ≤2 处 

公共交通站牌、

路名牌 
杆体

牌子

≤10c㎡污迹 ≤1 处 ≤3 处 ≤5 处 

当划痕长度为

10cm 时出现浮

灰堆积 
≤1 处 ≤2 处 ≤2 处 

交通标杆、路灯

杆、电杆 
杆体

灯具

≤10c㎡污迹 ≤2 处 ≤4 处 ≤6 处 

当划痕长度为

10cm 时出现浮

灰堆积 
≤1 处 ≤2 处 ≤2 处 

交通隔离带（机

动、非机动） 
隔离

体 
≤10c㎡污迹 ≤4 处 ≤6 处 ≤8 处 

人行道栏杆 
网体

杆体

≤10c㎡污迹 ≤4 处 ≤6 处 ≤8 处 

当划痕长度为

10cm 时出现浮

灰堆积 
≤1 处 ≤2 处 ≤2 处 

c) 服务设施类公共设施环境卫生控制指标应符合表 7 的要求。 

表7 服务设施类公共设施环境卫生控制指标 

类别 部件 不允许存在的缺陷

各质量等级缺陷控制标准 

缺陷名称 
各区域等级缺陷控制标准 

一级区域 二级区域 三级区域 

服务

设施

类 
书报亭 

亭体 
玻璃 

1、乱涂写 
2、乱刻画 
3、乱张贴 
4、破损 
5、锈蚀 

6、＞20 c㎡污迹 
7、明显覆尘 

8、条状污染物 
9、块状污染物 

≤20c㎡污迹 1 处 2 处 3 处 

当划痕长度

为 10cm 时

出现浮灰堆

积 

≤1 处 ≤2 处 ≤2 处 

 

 

 

 

表 7 服务设施类公共设施环境卫生控制指标（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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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部件 不允许存在的缺陷

各质量等级缺陷控制标准 

缺陷名称 
各区域等级缺陷控制标准 

一级区域 二级区域 三级区域 

服务

设施

类 

书报亭 亭周围 

1、乱涂写 
2、乱刻画 
3、乱张贴 
4、破损 
5、锈蚀 

6、＞20 c㎡污迹 
7、明显覆尘 

8、条状污染物 
9、块状污染物 

垃圾、杂物
≤2m 半径范围

内无垃圾、杂物

≤1m 半径范

围内无垃圾、

杂物 

≤1m 半径范

围内无垃圾、

杂物 

电话亭 

亭体 
玻璃 

≤20c㎡污迹 ≤1 处 ≤2 处 ≤3 处 

当划痕长度

为 10cm 时

出现浮灰堆

积 

≤1 处 ≤2 处 ≤2 处 

敞开式

地面 
垃圾、杂物 无 

邮筒（箱） 
筒（箱）

体 

≤10c㎡污迹 ≤1 处 ≤2 处 ≤3 处 

当划痕长度

为 10cm 时

出现浮灰堆

积 

≤1 处 ≤2 处 ≤2 处 

信息栏、消火栓 表面 ≤20c㎡污迹 ≤1 处 ≤3 处 ≤5 处 

信息栏、消火栓 周边 垃圾、杂物
≤2m 半径范围

内无垃圾、杂物

≤1m 半径范

围内无垃圾、

杂物 

≤1m 半径范

围内无垃圾、

杂物 

电力、通讯控制

箱等 
箱体 

当划痕长度

为 10cm 时

出现浮灰堆

积 

≤1 处 ≤2 处 ≤2 处 

6 保洁作业要求 

6.1 一般要求 

保洁服务作业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作业前应做好作业工具、设备的检查，确保作业工具、设备的整洁、安全、有效； 

b) 道路、公共广场及附属公共设施保洁宜实行夜间清扫作业、日间保洁维护的保洁方式，机械

化作业应避开所在区域公安部门规定的高峰时段； 

c) 保洁人员应统一着装，保持衣帽整齐，并佩戴工号牌，且有所属单位的明显标志、作业工种

等； 

d) 保洁作业应配有安全警示灯具、标志设备，保洁作业人员应穿着警示服并配备保证作业安全

的工具，警示服应符合 GB 20653 的规定； 

e) 作业过程中应无明显扬尘，在收集、运输垃圾过程中不得有洒落、飞扬、滴漏现象； 

f) 保洁作业时使用的洗涤剂、涂料和装饰材料等应符合国家或地方产品质量标准和环境保护要

求； 

g) 作业车辆尾气排放及噪声要求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行驶速度等参数应按照车辆出厂参数确定； 

h) 保洁作业收集的垃圾，应及时清运至指定收集点，进入收集容器，不得将垃圾扫入窨井、河

道、露天堆放等； 

i) 垃圾倾倒后应将垃圾收集容器复位，摆放整齐，无洒落，容器内无留存垃圾及污水； 

j) 保洁作业后工具应堆放整齐，不对行人、周边环境和市民生活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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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在气象部门预测的最低气温低于 4℃，或发布的台风、暴雨、大雪等气象预警期及其影响期内，

应停止冲洗作业的排班。 

6.2 道路和公共广场 

6.2.1 道路保洁作业分类 

在环境卫生区域等级划分的基础上，按照一个自然路段内（长度大于500m的自然路段计为两个）的

平均人流量或沿街商铺单位数，分为一类、二类、三类进行保洁，具体划属原则如下： 

a) 一类保洁道路：平均人流量为大于 100 人次/分钟，或沿街商铺单位数大于 10 家的道路； 

b) 二类保洁道路：平均人流量为 50～100 人次/分钟，或沿街商铺单位数大于 2 家且小于等于 10

家的道路； 

c) 三类保洁道路：平均人流量小于 50 人次/分钟，或沿街商铺单位数小于等于 2 家的道路。 

6.2.2 道路保洁作业频次 

按照环境卫生区域等级及道路保洁类别，道路保洁作业及上门收集频次应符合表8的要求。 

表8 道路保洁及上门收集频次要求 

保洁等级 

机械清扫频次 
次/日 

机械冲洗频次 
次/日 

人行道冲洗频次 
沿街商铺上门

收集频次 

次/日 一类 二类 三类 一类 二类 三类 一类 二类 三类 

一级区域 ≥3 ≥2 ≥2 ≥2 ≥2 ≥1 每周≥3 每周≥2 每周≥2 ≥2 

二级区域 ≥2 ≥2 ≥1 ≥2 ≥2 ≥1 每周≥2 每周≥1 每周≥1 ≥2 

三级区域 ≥2 ≥1 ≥1 ≥1 ≥1 ≥1 每周≥1 每两周≥1 每两周≥1 ≥2 

注：人行道冲洗包含人行道路面、以及机械冲洗无法作业到的沟底区域等。 

6.2.3 道路、公共广场保洁作业 

道路、公共广场保洁作业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一级区域的道路和公共广场的日间人工保洁宜配备具有相关功能的小工具； 

b) 雨天清扫保洁时，应及时清理窨井口垃圾，保持窨井口畅通； 

c) 清扫保洁车辆标识应清晰完整，车容整洁； 

d) 出车前应做好车辆的例行检查，确保车辆设备安全、整洁、有效；作业完成后应及时冲洗和

保养；  

e) 机械化清扫保洁、冲洗作业时不得漏扫、漏冲，扫路车、洗扫车、清洗（洒水）车等应与人

工洗刷相互配合，以消除路面的积泥、沙石、污迹； 

f) 清扫保洁车辆作业时，总质量小于 8500kg 的，作业噪声应低于 85dB；总质量大于等于 8500kg

的，作业噪声应低于 87dB； 

g) 机械化清扫保洁、冲洗车作业时应打开警示信号提醒路边行人，并应控制适当的水压和行速，

避免污水飞溅过往行人； 

h) 清扫保洁车辆摆放整齐，停车应紧靠侧石，不得横向占道，严禁在路口、公交停靠站等不安

全或影响交通的地方停放。 

6.3 附属公共绿地及公共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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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附属公共绿地 

附属公共绿地保洁作业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清扫保洁时应注意保护绿化，不得损坏花草树木； 

b) 保洁作业时应巡回走动，用环保、实用的工具及时清除绿地中的垃圾及落叶。 

6.3.2 附属公共设施 

附属公共设施保洁作业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保持公共设施的完好和整洁，不得破坏公共设施自身结构、涂层等； 

b) 在清除公共设施上的乱招贴、乱涂写时，应不留黏痕和印迹； 

c) 应对环卫设施类进行消毒、杀菌；  

d) 遇恶劣天气造成道路人行道公共设施严重污损，应及时进行清洗； 

e) 沿街废物箱应清洁卫生，及时分类收集无满溢，每次收集后应及时进行箱体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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